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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參、考試權獨立之制度研究 

　　本章企圖從制度的層面來評估考試權獨立及維持院級地位的必需性

或必要性。

　　從機關組織的發展時間來看，一個長期的機構，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正當性及必需性，此一機構可以說已經「制度化」。但是，由於時空背景

的不同，意識型態的轉變，機關組織儘管長期存在，也可能被迫裁撤，

並不因其長期存在就意謂著它應該存在。而機關組織的發展，也不一定意

謂著存在且成長，有可能是衰退而甚至於解組、滅亡。

　　但是，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發展面臨著能力、平等和分殊化或專

門化等併發群問題(the syndrome of capacity, equality and differentiation)。

此即政治發展面臨公共事務問題時，必然涉及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以

及因問題之產生、解決所導致的民眾利益分配不均的困難，以及為了解決

問題及顧慮利益平等，政府部門勢必愈來愈專門化，新機構也就因應而

生。

　　因此，機構之產生必須追溯其原因，成立機構之初要解決什麼問題。

就考試權獨立而言，使考試權獨立之原因為何？建立其院級地位，所欲

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同理，若這些原因及問題都已經不存在，當然，機

構組織必會面對衰退及裁撤。而就算一個機構組織使其「專門化」或「分殊

化」的原因及需要仍存在，而且具有其正當性。但是，若是解決這些問題

的能力，是不需要原先設立的這個機關部門，或是可以被其他機關部門

所取代，那麼，即使是已經長期存在，且制度化了的機構，也會面臨解

組的命運。

　　考試權包含考選、銓鈙及保障公務員、培訓公務人才等方面的權力。

考試院下設有考選部、銓鈙部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

訓會」)。考試院所以為「院」，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是否有其無可

取代之必要性？考試院下之各部門，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及無可取代之必

要性為何？若不能提供合理的答案，在政治權力更迭，政治意識型態轉

變後，考試院的層級及考試權的獨立行使，當然很容易受到挑戰。本章擬

從此角度出發，探討考選制度、銓鈙制度及保障培訓制度與考試權獨立運

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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